
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(第 四次通盤檢討 )

(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83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寬)

公開展兒說明會議紀錄

壹、開含時間 :l14年 l1月 27日 (星期四)下午 1時 30分

貳、開會地點 :交通部挽光者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谷開遊客中心暨人開博物

館 B2多媒娃放映室

參、主持人 :垂 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江科長日順

肆 、出 (列 )席單位及人員 :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紀錄 :陳廷宇

伍 、主席致詞 :(略 )

陸、規劃單位簡報 :(咯 )

染、發言紀要 :

一、立法院江副院長啟臣服務處 陳主任娃華

(一 )本案新建橋梁工程涉及谷關地區整體發展以及觀光活動 ,應向代表

會、里長、部落、觀光業者等對象詳子說明工程規劃 ,尊重地方民

意以符合地方需求 ,以利工程推動 。
(二 )請問本案新建橋梁工程是否涉及環境影響評估?
(三 )請審慎評估現有谷關大橋後續係保留或拆除。建議可評估將舊橋加

固,改作為停車場或疏通交通所需道路 ,以解決地區觀光活動所衍

生停車需求 ,並可節省公帑支出。
(四 )新橋工程設計應考量觀光與景觀 ,如近期落成「東勢區埤豐橋改建

工程┘。

二 、垂中市古議員秀英月艮務處 江主任世大

(一 )原住民部落是土地的主人 ,部落並非反對所有開發 ,需要相關單位

充分說明、給予尊重 ,並共同決策土地利用及相關開發內容。本案

新建橋梁工程應向部落詳子說明工程規劃內容 ,包括路線方案評

估 、是否影響河流及生態等。

(二 )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案 已在 l08年

公告公開展覽 ,為何本次又再辦理公開展覽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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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垂中市和平區公所

(一 )現有谷關大橋於 l12至 l13年間 ,經本府建設局依交通部頒布「公

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」檢測後 ,屬 U3等級 ,即具急迫性(Urgency)

且劣化程度第 3級(劣

一

●明顯且狀況較差),需於 1年內改善 ,爰

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提報納入「l12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

計畫(市區道路)┘ ,並獲內政告r核定補助經費2.6億元 ,由本府自

籌增加 3,000萬 元 ,總預算為2.9億 元。
(二 )舊橋已不宜使用 ,爰規劃新建橋梁取代 ,在新橋興建期間舊橋將維

持通車作為便道使用,俟新橋完工後 ,將再評估舊橋後續處置,如 :

編列預算拆除 。
(三 )新建大橋工程進度尚未進入設計階段 ,後續將依法完成相關調查與

法定程序 。

捌 、綜合回應 :

一、本案之所以再次召開公展 ,是因谷關大橋新建工程案係於本府 l08年依
法辦理公告公開展覽後由本市和平區公所提出陳情意見 ,並經內政部都

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納入變更 ,為利各界瞭解本案變更內容 ,爰本府

依部都委會紀錄及老r市計畫法再行辦理公開展覽 ,且 已將相關資訊 、文

件公告上網 ,並檢送至和平區公所公告併轉知里辦公室。
二 、若有任何陳情意見或建議事項 ,請填寫陳情意見表 ,以利本局錄案供都

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。

玖 、散令 :下午 2時 10分

拾 、含議照片

會議簽到 主持人致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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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交流規劃單位簡報

意見交流意見交流

3


